南京中医药大学工会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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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教职工
乒乓球协会等七个群众性文体组织的批复

南京中医药大学教职工乒乓球协会、足球协会、台球协会、武术健身协会、本草博物协会、合唱协会、舞蹈协会筹备组：
你们向校工会递交的《南京中医药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申请表》《协会章程（草案）》、发起人、基本成员名单及其他相关材料已收悉。经审查，以上材料符合《南京中医药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医大工字[2021]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。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实际情况，经学校工会委员会研究决定，同意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教职工乒乓球协会、足球协会、台球协会、武术健身协会、本草博物协会、合唱协会、舞蹈协会。
希望你们自觉接受学校工会指导和管理，按照《办法》的规定认真组织筹建工作，并及时到校工会完成登记备案。作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首批成立的教职工文体协会，要坚持高站位高起点高要求，加强协会规范化建设，争创活动品牌，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促进我校教职工文体活动的发展，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，积极打造有意义、有特色、有深度的校园文化。
特此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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